
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

2013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 2013 年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通知》（银政办发〔2013〕23 号）要

求，现将我处 2013 年度政务公开工作情况总结报告如下：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

2013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处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工作要求，积极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高度重视政务信息公开工作，

将信息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和依法行政工作之中，积极稳

妥地推进政务信息公开有关工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以管理处党组书记、主任为

组长，管理处副主任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组员的工作

领导小组，建立了工作分工责任制，明确信息公开工作的目

标任务和职责，确保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及时落实。

二是完善制度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和市委、市政府相关通知要求，我处结合工作实际，

制定了一系列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相关制度，明确了公开的形

式、范围、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的程序、时限要求等。做

到公开透明、规范化运作。把游客反映最强烈的事情纳入信

息公开范畴，不断拓展和深化政务信息公开的内容。



三是及时更新政务信息。根据市有关部门的要求，我处

制定了《2013 年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政务信息公开目

录》，并安排专人定期更新党务政务信息平台，及时回应政

民互动平台相关信息和官方微博的维护与管理工作。做到有

意见及时回应、有建议及时反馈、有问题及时澄清、有诉求

及时解决，不回避问题，不推卸责任，为公众和游客解疑释

惑，确保信息工作落到实处，保障公众和游客的知情权。

二、主动公开情况

2013 年，我处重点围绕加快景区文化体制改革步伐，转

变文化旅游发展思路，努力挖掘岩画景区文化内涵，加大旅

游产品开发力度。本着主动、便民的原则，及时公开各类信

息：一是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我处官方微博和新闻媒体等

多种方式及时公开各类信息 114 条。其中，工作动态信息 24

条，机构职能信息 23 条，工程建设项目信息 9 条，通知公

告等信息 19 条，其他信息 39 条。二是通过报刊、广播、电

视主动公开信息。2013 年管理处在与宁夏主流媒体友好合作

的基础上，加大以中央级新闻媒体为重点的区外近 100 多家

媒体、网站及报刊、杂志的新闻宣传力度，从不同题材、不

同视角，辅之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对贺兰山岩画加以报道宣

传。据初步统计，上半年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网及区内外各

省市电视台、网络对贺兰山岩画的采播视屏报道时长为 103

分 36 秒（不含重播次数与时间），发表文章 61 篇。截止目



前，《中国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网易》

等近 100 多家网站及报刊杂志发表、转载有关贺兰山岩画新

闻及图片近千篇次。

三、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信息情况

2013 年，我处未收到申请人提出的依申请公开申请，无

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四、政府信息公开收费情况

按照《条例》及市有关规定，2013 年，我处没有收取任

何政府信息公开费用。

五、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情况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我处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而引起的行政复议案件，没有发生行政诉讼案件。

六、存在问题和改进情况

2013 年，我处严格按照《条例》要求和上级有关部门的

部署，积极有效地开展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但在工作中，

我们仍然存在不足之处，我们将认真总结经验，改进不足，

不断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水平和质量。

一是进一步提高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努

力规范工作流程。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信息公开的总体要

求，梳理总结我处信息情况，完善信息工作工作流程和制度，

确保信息公开工作能按照既定的工作流程有效运作，使公众

能够方便查询。



二是进一步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和渠道。根据实际

情况和公众以及游客的现实需求，加大门户网站和官方微博

建设工作力度，定期维护、及时更新，切实满足公众对信息

公开工作的要求。

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

2014 年 1 月 26 日


